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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初次上市之證券承銷商評估

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十一、評估發行公司公司治理評

鑑自評報告是否允當表達其公司

治理運作情形。 

十一、評估發行公司公司治理自

評報告是否允當表達其公司治理

運作情形。 

一、茲因「公司治理自評報告」

與「公司治理評鑑」二者

指標精神意旨相近，惟後

者指標項目更臻具體明

確，且考量申請公司於上

市後即須接受公司治理評

鑑，藉由申請上市前之公

司治理評鑑自評可收預先

熟悉評鑑指標項目之效，

爰將「公司治理評鑑自評

報告」取代「公司治理自

評報告」。 
二、刪除本條附件「公司治理

自評報告」。 

 


